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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已破产终结，债务人已注销，本次转让保证人的债权）
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8月10日）
本金
12743938.5
34700000

欠息
8028790.28
10803860.7

垫付费用
0
39200

担保人

保证人：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浙江中宏建材有限公司、吴徳光、周德良、徐小龙、吴兰仙、朱红卫、许海燕
保证人：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终结，该企业已注销）、徐小龙、吴兰仙、徐文龙、厉朝阳、吴徳光、周德良；抵押人：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约定将下列债权依法转让给东阳市
旭鹏线带有限公司。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人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等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7902255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单位：
人民币元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01ZXCZ2025002-1号《债权转让协议》(2025
年2月28日),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享有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浙萧资产联系电话：13705812880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年4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
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借款人本息

截至2023年10月31日。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方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合计

借款人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或案号
028C110201600229、（2016）浙01民初1363号、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3664号调解书

028C110201600022、（2016）浙01民初1364号

028C110201600023、（2016）浙01民初1365号

本金余额

5,800,000.00

22,000,000.00

23,000,000.00

50,800,000.00

欠息

7,845,553.83

25,912,739.62

27,101,773.81

60,860,067.26

费用

律师费 160,000.00

律师费240,000

律师费 250,000

650,000

担保人

杭州哨兵汤姆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哨兵蟹道乐餐饮有限公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汇藏久贸
易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浙江新南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汤海苗
杭州哨兵汤姆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哨兵蟹道乐餐饮有限公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汇藏久贸
易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
杭州哨兵汤姆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哨兵蟹道乐餐饮有限公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汇藏久贸
易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汤银仙、章伟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20-002号《债权转让协议》(2020年9月
18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编号为交浙转（2019）02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2019年6月25日）、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20034《资

产转让合同》（2020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01ZX2023008号的《债权转让合同》（2023年7月
31日），陈兰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01ZX2024010-1
号的《资产转让合同》（2024年7月2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110682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年4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
单仅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借款人本息截至2023
年12月20日。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4、2020 年 12 月 28 日，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01ZX2020036-BZ的《附条件生效担保函》，对原债权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的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哨兵大酒楼有限公司、杭州哨兵汤
姆酒店有限公司三户债权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债权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陈兰
合计

借款人

浙江哨兵蟹乐道餐饮有限公司

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汇藏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哨兵大酒楼有限公司（现名“浙江
哨兵蟹乐道餐饮有限公司”）

杭州哨兵汤姆酒店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兴盛机电部件厂（普通合伙）
杭州欧瑞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锦源园艺有限公司
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或案号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972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3）第01337号、（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241号、
（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470号、（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706号、
（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293号、（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452号、
（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5）第00129号、（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5）第00388号、
（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5）第00508号、（301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1113号《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

16060279

CJSWZJGHZ2016(委债协）字310号、LJSWZJGHZ2016(委债协）字第008号

LJSWZJGHZ2016(委债协）字第009号、LJSWZJGHZ2016(委债协）字第010号

LJSWZJGHZ2016 (委债协）字第011号

（30101000）浙商银小合字（2017）第00526号
（30101000）浙商银小合字（2017）第00605号、（30101000）浙商银小合字（2018）第00164号
（30100000）浙商银小合字（2017）第01830号、（30100000）浙商银小合字（2018）第00044号
(2023)浙 0109民初 19258号

本金余额
55,998,166.46

139,994,488.73

12,677,803.51

78,500,000.00

35,800,000.00

19,990,142.23

3,449,098.84
4,999,259.04
1,757,558.50
50,000,000.00
403,166,517.31

欠息
27,257,833.86

76,270,065.92

6,254,487.03

61,531,121.02

29,128,082.35

11,719,898.60

2,655,797.72
3,143,287.90
1,403,361.88
91,855,650.53
311,219,586.81

费用
0.00

0.00

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00
0.00
0.00
0.00
60,000.00

担保人

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俞海燕、汤海苗

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
公司、俞海燕、汤海苗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
公司、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
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哨兵食品
（杭州）有限公司
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汇藏久贸易有限公
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
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汇藏久贸易有限公
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汤海苗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许志敏、汤海苗
汤水苗、张婉珍、俞海燕
杭州超华线业有限公司、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汤冰冰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汤海苗

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日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探望权纠纷案。李某某与徐

某原于北京登记结婚，后因感情破裂

离婚，双方约定未成年子女由徐某直

接抚养并继续在北京生活，李某某则

赴浙江工作。此后，双方就子女探望

事宜产生争议，李某某诉至东城法

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某作为未

直接抚养方，依法享有探望权，其诉求

于法有据。但考虑到李某某长期异地

工作、经济条件限制频繁进京，以及子

女需稳定就学环境等实际情况，法院

酌情支持其每周视频探望的诉讼请

求，驳回将子女接至浙江探望的诉求，

最终判决李某某可于每周三、周六18

时至18时30分进行视频探视，徐某应

予以协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子女的

法定权利，另一方负有协助义务；探望

权的行使方式、时间若无法达成协议，

则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婚姻关系的

解除不改变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

保障探望权的实现，是维系亲子情感、

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法

律制度，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剥夺。

现实中，探望权纠纷屡见不鲜。

直接抚养方往往存在多重顾虑：既担

心频繁探望影响自身与子女的关系，

又忧虑非直接抚养方擅自转移、藏匿

子女。然而，此类担忧不能成为阻碍

法定探望权行使的正当理由，双方应

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理性

协商解决分歧。

本案中，法院采用刚柔结合的调

解方式，既彰显法律威严，又体现司

法温度。在依法确认李某某探望权

的同时，综合考量双方实际情况，通

过明确视频探视的具体时间与方式，

平衡双方权益，既保障了探望权的有

效行使，又维护了未成年人生活环境

的稳定。

鉴于家事纠纷兼具法律与情感双

重属性，单纯强制执行易引发情感对

抗，损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东城法

院创新工作机制，引导双方签订探望

权履行承诺书，明确告知当事人权利

义务及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通过向

不直接抚养方释明法律规定，督促其

规范行使权利；同时要求直接抚养方

积极履行协助义务，共同落实家庭教

育责任，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构筑坚

实防线。

保障探望权的合理执行，对未成

年人成长意义深远。一方面，满足父

母对子女的情感关怀需求；另一方面，

有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价值观。

反之，若过度限制探望权，将使子女沦

为矛盾焦点，导致多方利益受损。本

案中法院刚柔并济的处理方式，从源

头上预防纠纷升级，减少后续执行冲

突，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有益借鉴，对

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

极示范效应。

一切为了孩子

新华社 曹一 作

书山领路人


